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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参展确认表
此信息将以中英文字刊登在展会会刊，请认真填写。 
	展会概况
	展会名称：第十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举办时间：2012年7月8-11日

	
	地    点：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参展单位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品牌名称:

	
	地    址：

	
	英文地址：

	
	联 系 人：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E-mail：                          网 址：


	   参展产品
	

	展 位 号
	      区      楼       馆             展位号:                              

	参展费用
	单  价
	规格/数量
	款 项
	备  注

	标准展位
	
	
	
	

	空    地
	
	
	
	

	   总金额（大写）：

	请贵司在               前，支付展位订金RMB                  ，
在2012年3月30日前，将余款RMB                     汇入以下账户：
账户名称：  广州博亚展览发展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广州银行纸行支行 

账    号：  232-8021666-78  
汇 入 地：    广东省 广州市         

	参展须知：1、请贵司认真阅读并签字盖章本表格及本表背面的《参展细则》，两者共同构成贵司与展会方的参展合同。2、在贵司付款后，请将相关支付凭证传真至020-89616222；若不能按时支付参展费用，则视为违约，展会方保留没收未付费的展位并另行安排的权利，已缴的参展费用作为违约金概不退还。3、展会方对上述条款保留最终解释权。

	展会方：广州博亚展览发展有限公司
	参展单位：

	经办人：周 丹 13268304048
	经办人：

	日期：
	日期：

	☆ 敬请参展单位经办人签字盖章本表格及《参展细则》并传真至020-8961 6222，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疑问，请联系广州博亚展览发展有限公司   周 丹   小姐，
电话：  13268304048      

	


参 展 细 则
参展确认表与本参展细则共同构成广州博亚展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会方”）与参展单位参加第十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以下简称“展会”）的参展合同。参展单位已认真阅读并同意以下条款。
第一条 在双方签订本参展合同后，参展单位应按参展合同的规定向展会方支付参展费用。若参展单位取消参展、或减少展位面积、或不能按时付清参展费用的，视为违约，展会方保留没收未付费的展位并另行安排的权利，已缴的参展费用作为违约金概不退还，并取消其下届展会优先安排权。
第二条 展位配置及参展流程：
1、标准展位为9平方米，包括１条中英文楣板、３面围板、１张洽谈桌、２把椅子、２支40W日光管及１个220V插座（限500W非照明用电）； 租用空地（36 ㎡　起租）没有任何配置，电箱租用、展具租用、电费等均由参展商或特装公司支付；
2、参展企业确定参展面积及选定展位后，填妥参展回执，经办人签名、盖章后，将参展回执传真或邮寄至承办单位；
3、参展企业确认参展回执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50%的展位费作为定金，否则，承办单位将不保留参展回执所确认的展位；另外50%的展位费在2012年3月30日前支付予承办单位，否则承办单位有权调动和处理该展位，所缴定金概不退还；
第三条 展会方权利义务
2.1 展会方应向参展单位提供《参展商手册》、参展证件等资料。
2.2 展会方为参展单位提供以下服务：展位预订、展会现场管理、推荐展会指定服务商（包括：展会指定承建商、承运商等）等。
2.3 展会方可根据展会的实际情况，决定参展单位的展位的具体位置安排，并保留最终的解释权。
第四条  参展单位权利义务
3.1 在展会举办期间，参展单位应按展会规定的展品范围选择产品参展，不得在展会上展示和销售展会展品范围以外的产品、假冒伪劣产品或侵权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被司法/行政机关认定侵权的或被展会方认定涉嫌侵权的产品)。否则，展会方有权要求参展单位遮盖、撤展、赔偿损失等措施。参展单位拒绝配合展会方工作的，展会方可取消参展单位的参展资格，已付费用概不退还，由参展单位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展会方保留依法追偿的权利。
3.2 参展单位应按《参展商手册》的规定进行布/撤展、消防、用水、用电等工作，并提供相关责任保证书，不得提前撤展。若参展单位超时布/撤展或违反其他相关规定,由此产生的加班费及一切责任由参展单位自行承担。
3.3 未经展会方事先书面同意，参展单位不得将本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展位）全部/部分向第三方转让；否则，展会方保留取消该参展单位及相关第三方参展单位的参展资格并将其展位另行处置的权利。
3.4 参展单位应负责自有财产及其工作人员的安全，为其配备必要的安全措施或购买保险。因非可归咎于展会方的原因而发生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事件的，展会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3.5 参展单位应遵守展会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及展会/馆的规章制度，禁止在展会上派发与企业自身宣传无关的资料、布/撤展时不得乱扔废物或展品、不得损坏展会设施或影响他人参展、不得将与第三方的纠纷归责于展会方等；否则,展会方可取消参展单位参展资格，由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已支付的费用概不退还。
第五条  双方应对本合同完全保密，除非因对本协议有管辖权的任何政府机关根据有关的法规或规定而有所要求，否则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把与本合同及有关资料向与本合同履行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本合同保密期为签订本合同之日起至合同终止后一年。
第六条 若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了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开始之日起十五天内不能解决的，则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第七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且参展单位支付了展位订金之日起生效，至合同条款履行完毕为止,但双方另有规定的除外。本合同修改、补充、变更由双方另行签订书面协议。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八条 本合同生效后，不得因合同任何一方承办人或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而失效和/或解除。本参展细则解释权归中国（广州）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所有。
广州博亚展览发展有限公司                 参展单位（请签章确认）
     参展联络人：周丹

     手机：1326830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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